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至今，
个别用人单位依然存在违反《劳动
合 同 法》，侵 害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的
行 为 。 为 让 读 者 深 入 了 解 该 部 法
律，特别是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能够及时有效地维权，我们就司法
实践中容易出现纠纷的热点问题进
行解读。

该 法 针 对 此 问 题 有 明 确 的 规
定。《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
书面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
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第 八 十 二 条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
自 用 工 之 日 起 超 过 一 个 月 不 满 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

第 十 四 条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 自
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
劳 动 者 已 订 立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无 固 定 期 限 合 同 ”并 非 是 所
谓 的“ 铁 饭 碗 ”。 无 固 定 期 限 合 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
定 终 止 时 间 ”的 劳 动 合 同 ，它 和 固
定期限合同一样，只要出现解除合
同的法律条件，都是可以解除的。

用人单位一般对新入职的员工
规 定 了 一 定 期 限 的 试 用 期 ，然 而 ，
个别用人单位利用试用期来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第十
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
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 个
月；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上不满 3 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2 个月；3 年以
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试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
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
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
不 满 3 个 月 的 ，不 得 约 定 试 用 期 。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
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
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 二 十 条 规 定 ：“ 劳 动 者 在 试
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
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
资的 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
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 二 十 一 条 规 定 ：“ 在 试 用 期
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
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 外 ，用 人 单 位 不 得 解 除 劳 动 合
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
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合同有成立自然就有解除，根
据《劳 动 合 同 法》第 三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劳 动 者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
试 用 期 间 被 证 明 不 符 合 录 用 条 件
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
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
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另 外 ，第 四 十 条 规 定 ：有 下 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 30 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
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

调 整 工 作 岗 位 ，仍 不 能 胜 任 工 作
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用人单位不
得无故解聘劳动者。

在司法实践中，个别用人单位
会约定各种名目的违约金。对此，

《劳动合同法》也有针对性的规定，
该 法 第 二 十 二 条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
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
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
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
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
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
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
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第 二 十 三 条 规 定 ：“ 用 人 单 位
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

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
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
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 二 十 五 条 规 定 ：“ 除 本 法 第
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
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提醒广大读者，除公务员和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以及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事业
单位中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外，
国 家 机 关、事 业 单 位、社 会 团 体 与
其他劳动者均应当建立劳动关系，
并执行本法。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上述法律规
定与您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时，劳
动者可适用相应法律法规到劳动监
察部门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
申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廖工

关键问题 一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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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儿 子 通 过 网 络 聊 天 与 苏 某 相 识

后，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虽然苏某对
我儿子很好，但只要我儿子提出结婚或
去看望她父母，苏某便会设法拒绝。久
而久之，我儿子产生了疑问，经跟踪后发
现苏某系有夫之妇，已结婚三年，只是因
丈夫长期外出务工，无法忍受寂寞，才与
我儿子“恋爱”。我儿子由于难以忍受被
骗，加之与苏某交往年余确实存在损失，
曾要求苏某赔偿 15 万元“分手费”。见苏
某拒绝，我儿子便以将两人在一起的“证
据”交给苏某丈夫为由逼其就范。苏某
出于惧怕交付后，又因后悔而报警。近
日，我儿子还被法院判处了刑罚。请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读者：黄美怡
黄美怡读者：

你儿子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判
决并无不当。

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
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你
儿子的行为已经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你儿子索要 15 万元“精神损失
费”当属非法占有。苏某已经结婚三年，
却因为难于忍受寂寞而隐瞒事实与你儿
子恋爱，虽然违法且有悖于社会道德，在
客观上也给你儿子造成了一定物质损失
和精神损失，但即使需要赔偿，在苏某拒
绝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司法机关作出
处理，而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更不能漫天要价。否则，你儿子索要“分
手费”的行为便是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
有合同依据。在此情况下，其行为无疑
非法。另一方面，你儿子对苏某实施了
要挟方法。要挟是指抓住被害人的某些
把柄或者制造某种借口，对被害人实施
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基于息事宁人
而被迫交出财物。在苏某拒绝按照你儿
子的要求支付“分手费”情况下，你儿子
以将两人在一起的“证据”交给苏某丈夫
为把柄，明显是想借此让苏某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从而被迫就范。苏某最终也正是因为担心丈夫对其
不利乃至危及整个家庭，才不得不照办。即符合要挟
的法律特征。再一方面，你儿子必须受到制裁。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敲诈勒
索公私财物价值 2000 元至 5000 元以上、3 万元至 10 万
元以上、30 万元至 50 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
法第 274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
别巨大’。”你儿子的涉案金额达 15 万元，不仅超出了

“数额较大”的追诉起点，而且在“数额巨大”之列，自
然难辞其咎。 法官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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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中这些问题 你需知晓

试用期关键问题二

劳动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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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关键问题四


